
为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扎实
开展防火宣传活动，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图为消防救援人员张贴藏汉双语宣传海报，提醒居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用火安全，不随
意丢弃火种。 本报记者次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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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
——西藏发布5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旦增旺姆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日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五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以典型判例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
保护知识产权，既是激励创新发展、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惩

罚性赔偿适用、商标权侵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等重点领域以案释法，进一步规范引导社会公众行为、明晰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边界，助力全社会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民事类

西藏某量贩式KTV
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西藏某量贩式 KTV 自经营以来向消费

者提供歌曲点播业务，某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
协会（以下简称某音集协）多次敦促其依照规
定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但
西藏某量贩式KTV均置若罔闻。2020年，西
藏某量贩式 KTV 因侵害作品放映权被某音
集协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其构成侵权并承担赔
偿责任，判决之后该 KTV 仍然实行侵权行
为。2023年，某音集协因其故意、持续侵权行
为，再次将西藏某量贩式 KTV 诉至法院，请
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共计292216元，并主张惩罚性赔偿。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西藏某量贩式KTV在未

取得放映权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其点歌设备以
营利为目的放映案涉音乐作品，属于通过技术
设备再现案涉作品的行为，侵害了某音集协对
案涉音乐作品的放映权。且，该KTV在2020
年被法院认定侵权并判决承担责任后，不仅未
停止侵权，反而再次实施相同的侵权行为，具
有侵权的故意且情节严重。一审法院遂判令
西藏某量贩式 KTV 停止侵权并依法适用惩
罚性赔偿。后，西藏某量贩式 KTV 提起上
诉，经二审法院释法析理，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西藏某量贩式KTV向某音集协
支 付 经 济 损 失 174960 元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100000 元、合理开支 29776 元、一审诉讼费
6245.85元，以上各项共计310981.85元。

【典型意义】
本案作为西藏首例在侵害作品放映权中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对KTV经营者长期
漠视版权、拒不付费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市
场经营主体，应自觉履行版权许可义务、尊重
原创、诚信经营。

某酒店管理公司
诉某酒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酒店管理公司拥有多个注册商标专用

权，经过十余年的大量使用与宣传，其酒店品
牌在中国大陆已具有较高知名度。某酒店管
理公司经加盟商和消费者投诉发现某酒店未
经过其授权，擅自使用带有其商标的标识，该
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酒店标识与其注册商标在整

体外观构成及含义上高度近似，极易造成消费
者的混淆和误认，严重侵害了某酒店管理公司
商标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经法院充分释法
析理，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1.某酒店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2.某酒店向某酒店管理公
司支付赔偿金及合理维权费用1万元。

【典型意义】
酒店及文旅行业经营者应尊重知识产权、

守法诚信经营，通过“傍名牌”“搭便车”的行为
攀附著名商标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侵害商标权
的行为，将依法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诉某配件专卖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国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汽

车公司）为多个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其产品涵
盖整车及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某配
件专卖店系从事汽车配件销售的经营者。市
场监管部门在某配件专卖店中查获标有某汽
车公司注册商标的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经鉴
定，该批产品均非某汽车公司生产或授权生
产，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产品。某
汽车公司认为，某配件专卖店作为专业经销
商，销售假冒其注册商标产品的行为侵害了其
商标权，扰乱了市场秩序，也给公共安全带来
了潜在风险。某汽车公司遂以侵害其商标权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某配件专
卖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配件专卖店销售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汽车零部件，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行为，其应负法律责任。后，法院为实质
性化解纠纷，经充分释法析理，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1.某配件专卖店停止销售侵犯某汽车公司
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2.某配件专卖
店向某汽车公司支付赔偿款共计8000元。

【典型意义】
商标不仅是商品来源的区分，更是商品质

量与信誉的载体，销售假冒汽车配件不仅侵害
了知识产权，更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公共安
全造成了潜在威胁。本案作为涉汽车零部件
侵害商标权的典型案例，法院将“严保护”贯穿
始终，立足实质性解纷，规范了汽配市场经营
秩序，守护了群众出行安全。

某石锅公司诉某特产公司、某石锅店、张某
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石锅公司为“某石锅”“某汤锅”的外观

设计专利权人。某特产公司就“某炖锅”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但由于该公司未按时
缴纳费用，未能被授予专利权。

某石锅公司认为某特产公司、某石锅店、
张某生产、加工、销售的产品，与其申请获授权
的外观专利设计产品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落入
某石锅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某特
产公司、某石锅店、张某生产、加工、销售涉案
产品未经过其许可和授权，应属侵权，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诉侵权设计与某石锅公司享

有的两项外观设计专利相比，在锅盖提手、锅
盖形状、整体颜色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足以
使得一般消费者进行区别，被诉侵权设计不落
入某石锅公司两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故依法驳回某石锅公司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石锅是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千年手工技艺，该案既依

法划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司法保护边界，又避免
对传统工艺与现有设计垄断，引导石锅行业在坚
守技艺根脉基础上开展良性竞争、差异化创新。

刑事类

李某、刘某某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基本案情】
2024 年 7 月，某市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

根据举报线索到某批发市场李某经营的商铺
进行检查，在其经营场所内未发现涉嫌违法的
卷烟。后，经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在李某车
内及某机修厂货运部内查获卷烟共计981条，
经鉴定，以上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
烟，价值共计30余万元，且相关卷烟均由刘某
某负责向李某运送。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李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而进行购买并准备销售，未销售商品货值数
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刘某某明知李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而为其提供运输帮助，应当按照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但鉴于
购买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属犯罪
未遂；李某、刘某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且李
某预交罚金10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故法院判决李某、刘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16万元；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依
法没收涉案卷烟并予以销毁。

【典型意义】
卷烟经营者应依法依规经营，协助运输假

烟的行为亦能构成犯罪。本案通过群众举报
——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的衔接办理，有效
形成了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打击合力，有力震
慑售卖假烟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了商标
权人的合法权益及烟草市场管理秩序。

本报拉萨讯（记者 娄梦琳）为贯彻落实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进一步促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近日，自
治区司法厅以“学习贯彻《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行政执法监督漫谈”为主题，举办第
二期司法行政大讲坛，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处负责人主讲，厅机关、各直属单位干警职工
40余人参加。

主讲人指出，行政执法监督是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执法监
督条例》的实施标志着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进入全面法治化新阶段。强调，要聚焦行
政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程序合法性、执法决
定适当性和“两违四乱”等涉企执法突出问
题，构建“日常监督为基础、重点监督为突
破、专项监督为补充”的多元模式，综合运
用案卷评查、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手段，
制发执法监督“两书一函”，强化执法监督
质效，推动行政执法从“重实体”向“实体与
程序并重”转变，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家纷纷表示，这次讲
坛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既有理论的高度，
又有实践的深度，今后将进一步提升依法
行政意识和监督意识，着力在提升能力短
板、提高依法履职能力下功夫，为法治政府
建设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自治区司法厅
第二期司法行政大讲坛开讲


